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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目的及架構

2

1

立法目的

3

擴大納保範圍
確保勞工工作安全

合理分攤雇主責任
減少爭議，勞資雙贏

提升給付保障
增進職災勞工及其家屬權益

整合預防重建
建構完整保障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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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方式

4

職災保險
(自勞保條例抽離)

涵蓋職災預防、補償及重建之保障專法

110/4/30制定公布，定自111/5/1施行

職災預防重建
(職災勞工保護法落日)

法案架構(計6章109條)

5

職業災害預防及重建

章節 主要規範內容
總則 立法目的及主管機關 § 1、 2

職業災害
保險

• 納保對象 § 6 ~ 1 1
• 投保手續及保險效力 § 1 2 ~ 1 4
• 保險費率之訂定 § 1 6
• 投保薪資上下限 § 1 7
• 保險給付內容 § 2 6 ~ 5 8
• 保險基金來源及用途 § 5 9 ~ 6 1

職業災害
預防與重建

• 職 災 預 防 與 重 建 之 經 費 來 源 與 辦 理 措 施
§ 6 2 ~ 6 9

• 財團法人預防與重建中心§ 7 0 ~ 7 2
• 職業傷病通報與鑑定 § 7 3 ~ 7 6

其他勞動
保障

• 津貼補助 § 7 8 ~ 8 1
• 勞動權益保障措施 § 7 7、§ 8 3 ~ 9 1

罰則 違反本法規定之處罰 § 9 2 ~ 1 0 1
附則 新舊法過渡期間之適用規定 § 1 0 2 ~ 1 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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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納保對象及保險效力2

納保對象

7

 受僱登記
有案事業
單位勞工

 無㇐定雇
主或自營
作業之職
業工會會
員等

 實際從事勞動雇主
 外僱船員等

 受僱自然人雇主之
勞工

 實際從事勞動人員



2022/4/6

5

強制納保對象(㇐)受僱勞工

8

不論僱用
人數，都
強制納保!

不論僱用
人數，都
強制納保!

強制納保對象(二)其他受僱者

❏ 不得參加公教人員保險之政府機關、學校員工
❏ 準用強制納保對象：
 建教生、技術生
 公告之公法救助關係人員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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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僱強制納保對象之保險效力(㇐)

 保險效力自到職日生效。

 雇主辦理登記或公告適用前到職者，保險效力

自雇主領有執業證照、依法已辦理登記或設有

稅籍之當日、或公告指定日期起算。

10

雇主應於勞工到職、離職當日，辦理加、退保手續。

受僱強制納保對象之保險效力(二)

11

雇主未辦理加保

• 勞工遭遇職業傷病，
仍得請領保險給付

勞保局將向違法雇主追

繳保險給付金額
• 追繳項目：除醫療給付

外之現金給付。

• 金額計算：

㇐次性給付為核定金額。

年金以㇐次金標準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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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強制納保對象

12

• 以其所屬工會或漁會為
投保單位辦理加保

無㇐定雇主或自
營作業之職業工
會或漁會會員

• 以訓練機構為投保單位
辦理加保

於登記有案或受

訓者

於登記有案或受
政府委託之職業
訓練機構接受職
訓者

自願加保對象

13

自願加保對象參加本保險後，非依本法規定，不得中途退保。

公告準用之家庭幫傭、看護工或研究助理

實際從事勞動雇主

外僱船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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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強制納保及自願加保對象之保險效力

14

特別加保對象(㇐)

15

適用對象

受僱自然人雇主勞工：如營造工地僱工。
實際從事勞動人員：如平台外送員。

投保手續
透過勞保局官網、便利商店多媒體事務機等方式辦理

保險效力

 自保費繳納完成實際時間起算。
 向後指定日期者，自該日起算。

停止：至指定之保險訖日。



2022/4/6

9

特別加保對象(二)

16

加保期間

• 每次加保最⾧為６
個月。

• 向後指定加保日期，
得於該指定日期前
10日內辦理。

保險費率

• 111年按勞保職災
保險行業別及適用
費率表之平均費率
(0.20%)計收。

• 其後每３年，按特
別加保之實際收支
情形及精算結果調
整。

投保薪資

• 按月薪資總額申報。

• 投保薪資自基本工
資 (25,250 元 ) 至
45,800元，共分５
等級。

平台外送員加保說明

17

加保管道與平台業者間平台外送員

具僱傭關係 以業者(雇主)為投
保單位強制納保

非僱傭關係

參加職業工會之自
營作業身分者，由
所屬工會辦理加保

外送員未參加職業
工會者，可透由簡
便加保方式參加職
災保險(111.5.1施行)

 現行外送從業人員、派送、運送、運輸相關職業工會計73家，
如有加保疑義，得洽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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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保薪資及保險費率

18

3

投保薪資之申報

19

 投保單位應按被保險人之月薪資總額，向保險人
申報投保薪資。

 投保薪資分級表共分級，上下限為：

為72,800元，涵蓋9成勞工
薪資水準。

基本工資(111.1.1為25,250元)，
以確保較低薪資勞工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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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種行業別災害費率：
平均0.13%

(最高0.86%、最低0.04%)

上、下班災害費率
0.07%

各行業費率
平均0.20%

保險費率

20

❑ 111/5~113/12：以最近㇐次(111年)勞保職災保險適
用行業別及費率表計收。

❑ 114年起，按精算結果調整費率，確保保險財務穩健。

實績費率調整機制

21

 適用對象：僱用被保險人數達50人以上之投保單位。
 計算及調整方式

保險給付請領情形 職業安全衛生辦理情形
按投保單位最近3年保險給付總額
占應繳保險費總額之比率，計算加
減收比率。

按最近3年投保單位職災發生情形
及職業安全衛生辦理績效，依分級
認定基準之等級計算加減收比率。

 分別計算加減收比率，加總後即為該投保單位之行業

別災害費率之調整比率。

 加收比率最高為50%，減收亦為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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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擔比例(%)

被保險人類型
被保險人 投保單位 政府

受僱勞工 -- 100 --

職業工會勞工 60 -- 40

特別加保（實際從事勞動者） 100 -- --

特別加保（受僱自然人雇主） -- 100 --

漁會被保險人 20 -- 80

外僱船員 80 -- 20

保險費負擔比例

22

項目 現行規定 本法

納保範圍

1.受僱5人以上公司行號，強制
納保

2.無㇐定雇主或自營作業加入
職業工會者，強制納保

3.受僱4人以下公司行號，自願
加保

1.受僱登記有案事業單位勞工，不論僱
用人數皆強制納保

2.無㇐定雇主或自營作業之職業工會勞
工，仍維持強制納保

3.受僱於自然人雇主者或實際從事勞動
人員，提供簡便加保措施

保險效力

採申報制度，雇主需於勞工到
職日辦理加保手續，始生保險
效力；雇主未依規定申報，職
災勞工無給付保障

受僱登記有案事業單位勞工，保險效
力自到職日生效，不受雇主有無辦理
投保手續影響，發生事故亦得請領保
險給付

投保薪資
上限：45,800元
下限：基本工資，惟從事部分
工時者，得由11,100元申報。

上限：上限72,800元
下限：基本工資(111.1.1起為25,250元)

納保相關規定新舊法比較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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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傷病之認定

24

4

勞工職業災害保險職業傷病審查準則

25

整併職業病種
類項目

明定職業傷病
調查審查程序

明確規範提供
勞務場所範圍

配合實務調整
相關認定規定

修正重點



2022/4/6

14

整併現行職業病種類項目

26

 整合現行勞保職業病種類表及增列職業病種類項目，分八大
類，共169項。

 增列鋯及其化合物引起之疾病及其續發症、嚴重特殊傳染性
肺炎為職業病項目。

物理性危
害

其他危害

化學性危
害

生物性
危害

職業性
肌肉骨骼
疾病

職業性皮
膚病

職業性癌
症

職業性
呼吸系統疾

病

保險給付

27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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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給付種類

28

平均月投保薪資按被保險人發生保險事故前6個月
之實際月投保薪資，平均計算。
平均月投保薪資按被保險人發生保險事故前6個月
之實際月投保薪資，平均計算。

實物給付 醫療給付(新增健保自付差額特材補助)

現金給付 傷病給付(前2個月發給投保薪資100%)

失能給付 (年金改按投保薪資㇐定比率
發給；增加部分失能年金、遺
屬㇐次金)死亡給付

失蹤給付(不限特定作業)

 遭遇職業傷病或罹患職業病
 門診或住院

給付標準

給付條件

醫療給付

 免繳健保規定之部分負擔費用。
 補助住院期間30日內膳食費。
 被保險人選用健保給付之自付差額特殊材料（如：特殊人工髖關
節），將提供該差額之費用補助。

新法
新增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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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執行職務而致傷害或罹患職業病。

不能工作致未取得原有薪資，且正在治療中者，自第4日起發給。

給付標準

給付條件

傷病給付

30

現行
(勞保條例)

前2個月 第3個月起

平均月投保薪資70% 平均月投保薪資50%
第1年 第2年

平均月投保薪資100% 平均月投保薪資70%新法修正

遭遇職業傷病，治療後症狀固定，經全民健保醫院或診所診斷永久失
能，並符合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失能給付標準規定。

給付標準

給付條件

失能給付(㇐)

31

失能㇐年金
分15等級，給付日數45至1,800日

不符失能年金資格符合失能年金資格

失能年金
按失能程度以平均月投保
薪資比率發給

98/1/1前有勞保年資
得選擇失能㇐次金或失能年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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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能給付(二)

32

 評估為終身無工作能力者，將逕予退保。
 勞保局將定期(5年)審核被保險人失能程度，失能程度有減輕者，按減輕後之失

能程度發給失能年金，不符年金要件者，停止發給者，另發給失能㇐次金。

第１或２等級 失能狀態列有
「終身無工作能力」完全失能

第３等級 失能狀態列有
「終身無工作能力」

第１至９等級
工作能力減損達
70%以上且無法返
回職場

嚴重失能

第１至９等級 工作能力減損達
50％以上

部分失能

失
能
年
金

(可繼續工作)

或

發給平均月投保
薪資70%

發給平均月投保
薪資50%

發給平均月投保
薪資20%

失能給付(三)

33

原已局部失能，且領取本
法或勞保失能給付後，再
因職業傷病加重者

•失能㇐次金：按加重前後
之等級日數差額計算發給

•失能年金：按月發給年金
80%，至原領取給付金額
半數扣減完畢

於未加保或停保期間已局
部失能，再因職業傷病加
重者

•失能㇐次金：按加重前後
之等級日數差額計算發給

•失能年金：按月發給年金
80%，至原領取給付金額
(以診斷失能當月之投保
薪資第1等級計算)半數扣
減完畢

失能程度減輕者

•按減輕後之失能程度發給
年金

•不符年金條件者，停止發
給，另發給失能㇐次金



2022/4/6

18

因執行職務遭遇職業傷病致死亡。

給付標準

給付條件

遺屬㇐次金
平均月投保
薪資40個月

無遺屬遺屬符合條件者

遺屬津貼
(98/1/1前有年資)
平均月投保薪資

40個月

或遺屬年金
按平均月
投保薪資
50%發給

喪葬津貼
5個月

喪葬津貼
5個月

喪葬津貼
10個月

當序遺屬皆不
符年金條件

新法修正

死亡給付

34

新法修正

給付標準

給付條件

失蹤給付

35

 自失蹤之日起，按被保險人失蹤之當月起前6個月平均月投保薪

資70%發給。

 失蹤滿1年或受死亡宣告裁判確定死亡時，遺屬得依規定請領死

亡給付。

新法修正
刪除漁業、航空、航海或坑內等
特定作業，於作業中遭遇意外失
蹤者，皆可申請。

被保險人於作業中，遭遇意外事故致失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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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金給付併領減額調整
❑ 發生不同保險事故，同時符合本保險年金或其他社會保險年金時，得
併領，但本保險年金給付減額發給，減額比率以50％為限。

36

職業災害保險年金

失能年金

遺屬年金

其他社會保險年金

勞工保險

國民年金保險

公教人員保險
 金額≤職災年金平均月投保薪資

職災年金全額發給

 金額>職災年金平均月投保薪資

職災年金減額發給

年金給付併領減額調整

37

被保險人同時請領完全失能年金28,000元（平均月投保薪資為40,000

元)，及配偶職災死亡之職災保險遺屬年金21,000元(配偶之平均月投

保薪資為42,000元)，併領調整如下：

 請領年金總額49000元>42000元，應予減額

49000-42000=7000元。

 各年金比例為21000：28000=3：4，故分別於兩年金扣減

3,000元、4,000元。

同時請領2個以上職災保險年金時：
 以平均月投保薪資最高者，判斷是否需減額。
 按各職災年金金額比例，分別於各年金金額扣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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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行前發生保險事故者
(未逾5年請求權時效)

施行後發生保險
事故者

施行前提出申請 施行後提出申請

依新法規定
依勞保條例規定 得選擇現行勞保條

例或新法規定

保險給付之新舊法銜接方式

38

給付相關規定新舊法比較

39

項目 現行規定 本法
平均月投保薪
資計算方式

㇐次金：發生事故前6個月
年金：最高60個月 發生事故前6個月

醫療給付 依健保支付標準給付 提供健保給付之特殊材料自付差額補助

傷病給付 第1年依平均月投保薪資70
％發給，第2年為50%

前2個月依平均投保薪資100%發給，第3個
月起按70%發給，最⾧2年

失能年金
符合終身無工作能力者，依
平均月投保薪資*年資*1.55
％+20個月補償㇐次金發給

1.完全失能：平均月投保薪資70%
2.嚴重失能：平均月投保薪資50%
3.部分失能：平均月投保薪資20%

遺屬年金 平均月投保薪資*年資*1.55
％+10個月補償㇐次金發給

1. 按平均月投保薪資50％發給
2.不符年金資格，得請領遺屬㇐次金

年金競合 擇㇐請領 採併領，職災年金給付減額發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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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災害預防與重建

40

6

職業災害預防及重建項目

41

辦理預
防健檢
職業傷職業傷
病通報

明定重明定重
建業務

強化職
能復健

 職能復健服務
 職能復健津貼
 輔助設施補助
 僱用職災勞工獎助

 明定重建業務範疇
 個管服務機制法制
化，提供個別化服
務

 在職健康檢查
 離職退保追蹤健檢

 擴大辦理診治整
合性服務及職業
傷病通報

 於年度保費收入20%範圍內提撥經費，並成立財團法人職災預防與
重建中心，統籌辦理職災預防重建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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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財團法人職災預防及重建中心

42

勞動部

 職災預防及重建政策規劃。

 法規研擬與訂定。

 制度之建立與計畫管理。

 監督檢查之執行。

 統籌辦理職災預防及重建宣導、

輔導、推廣與教育訓練等技術

性工作。

 職業傷病防治與職災勞工重建

等服務性工作。

職業安全衛
生署

財團法人職業災害
預防及重建中心

預防職業病健康檢查

43

預防職業病健康檢查 健康追蹤檢查

 被保險人從事中央主管

機關指定有害作業者。

 投保單位得向勞保局申

請預防職業病檢康檢查。

 曾從事中央主管機關另

行指定有害作業者。

 勞工得向勞保局申請健

康追蹤檢查。

新法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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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傷病通報與鑑定

44

明定認可醫療機構提供職業傷病診治整合性服務及辦
理職業病通報，予以法制化。

職業病鑑定改為中央單軌㇐級制。
保險人於審核案件認有必要，或被保險人申請審議，
得送鑑定。

職災勞工津貼補助

45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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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災勞工醫療期間退保之繼續加保規定

• 參加勞保之被保險人，於職業災害醫療期間終止勞動契約並退保者。

適用對象

• 由勞保局委託之有關團體、勞工團體、原事業單位或該局為投保單位，
繼續參加勞保普通事故保險，至符合請領老年給付之日止。

辦理方式

• 申請續保者，應於原發生職災單位離職退保後5年內辦理。

• 辦理續保者，於續保有效期間，得請領同㇐傷病及其引起疾病之本法醫
療、傷病、失能或死亡給付。

相關規定

退保後診斷職業病補助及津貼(㇐)

47

補助項目

請領條件
被保險人於加保期間從事中央主管機關另行指定之有害作業，於退
保後，經認可醫療機構之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診斷罹患職業病。

醫療補助、失能津貼、死亡津貼。

失能津貼、死亡津貼發給基準

按退保前6個月之平均月投保薪資計算。低於診斷失能或死亡時之
本法投保薪資分級表第1等級者，按第1等級計算發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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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保後診斷職業病補助及津貼(二)
❑ 醫療補助

48

至健保特約醫院或診所門診或住院診療，先行繳納健保所
定應自行負擔費用後，再向勞保局申請補助。

 依健保法所規定應自行負擔之門、急診或住院費用發給。
 補助期間自診斷職業病之日起，最⾧為5年。但經認可

醫療機構之職業醫學科醫師診斷，同㇐職業病仍須接受
診療者，得延⾧5年，以1次為限。

補助標準

申請方式

退保後診斷職業病補助及津貼(三)
❑ 失能津貼

49

請領條件

補助標準

請領條件

補助標準

失能程度符合勞工職業災害保險
失能給付標準規定。

依失能等級給付日數，㇐
次發給45日至1,800日，並
以請領1次為限。

加保期間從事指定有害作業，退保
後罹患職業病致死亡。

 ㇐次發給45個月。
 領取失能津貼後，因職業病致
死亡者，其遺屬僅得請領死亡
津貼扣除已領失能津貼之差額。

❑ 死亡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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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具補助

50

請領條件

補助標準

 遭遇職業傷病，經醫師診斷或其他專業人員評估必須使用輔助器具。
 未依本法或其他法令規定領取相同輔助器具項目之補助或給付。

 器具分類與項目、最高補助金額及最低使用年限，依「職業災害勞
工補助辦法第三條附表」規定辦理。

 補助項目原為105項，新法新增為116項，例如：義齒、個人衛星定位
器、眼控滑鼠…等。

 被保險人有申請附表項目以外器具補助需求者，須經職安署專案核
定。每人每年補助金額最高以10萬元為限。

照護補助

51

申請要件

給付標準
按日發給1,200元

加護或隔離病房，已有醫護人員專責照護，排除適用

請領本法傷病給付，且住院治療中

職災失能
申請要件

經請領職災失能給付或失能津貼

失能程度為第1或第2等級，且失能狀態列有終身無工作能力

按月發給12,400元
給付最⾧5年

職災傷病
住院

給付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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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請領失能補助
 失能程度符合第1或2等級，且失能狀態列有終

身無工作能力

給付標準

 未加保遭遇職災致失能
 失能程度符合第1至第10等級

申請要件

給付標準
 按月發給12,400元
 最⾧發給3年

失能補助

死亡補助

照護補助

申請要件

給付標準 1次發給45個月

未加保遭遇職災致死亡

依失能等級1次發給330日至1,800日

申請要件

未加保職災勞工之補助

52

其他勞動保障

53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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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勞動保障(㇐)

54

限制雇主
行使契約
終止權
§84

保障職災
勞工行使
契約終止
權§85

1.依勞基法§17或勞
退條例§12給資遣費。
2.符合勞基法自請退
休要件給退休金。

 歇業或重大虧損，報經主管機關核定。

 經醫療終止後，經衛福部醫院評鑑合格醫院
認定身心障礙不堪勝任工作。

 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致事業
不能繼續經營，報經主管機關核定。

 經衛福部醫院評鑑合格醫院認定身心障礙不堪
勝任工作。

 事業單位改組或轉讓，致事業單位消滅。

 雇主未協助勞工恢復原工作或安置適當之工作。

 對雇主安置之工作未能達成協議。

1.依勞基法§55給退
休金。
2.勞退條例§12給資
遣費。

不適用勞基法之勞工依本法§84或§85終止勞動契約

以不低於勞退條例資
遣費之計算標準，發
給離職金。

其他勞動保障(二)

55

未認定前 認定後

先請普通傷病假

期滿可以申請留職停薪,
雇主應予留職停薪

公傷病假

Q：職災未認定前請假的假別?(第88條)

Q：小包廠商的勞工發生
職災，誰該負補償責
任?(第89條)

Q：為什麼規定勞工領取保險給付後要返還 雇
主?(第90條第1、2項)

連帶負職業災害補償責任

承攬人
(小包)

事業單
位(大包)

職災勞工雇主保險人

繳保費
依法給與勞基法

職災補償

Q：勞工遭遇職災死亡或失能，並經核定為本保險事
故，雇主依勞基法之補償如何計算? (第90條第3項)

勞工平均工資-平均投保薪資=差額
再乘以45個月或失能補償標準計算

核付保險給付

返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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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則規定

56

為落實相關保障規定，提高各項處罰金額。

未依規定加、退保等違反保險義務規定之處罰，不以
保險費倍數，改以定額處罰。

增加名譽罰，公布違法雇主單位、姓名等資訊，以收
警惕之效。

簡報完畢，感謝聆聽

57


